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ㄧ、感謝您完成此次機票交易( 機票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，由於

機票使用規定繁多，謹擷取其中最重要者說明如下： 

1.使用期限 

□本機票應於    年    月     日至    年     月       日間出發 

□本機票應於    年    月     日前出發 

□本機票出發航段禁用日期    年    月     日~    年    月     日 

□本機票回程航段禁用日期    年    月     日~    年    月     日 

□其他(eg.淡季,旺季,平日,週末限制等…)                    

2. 停留天數 

□停留最長不超過       天/       個月（以出發日計算） 

□回程停留最少不短於       天（指行程最後停留點，以出發日計算） 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 搭乘航班說明 

□全程限搭乘機票上顯示之航班 

□全程限搭乘機票上顯示之航空公司 

□出發航段限搭      （時）：     （分）前（後）起飛之航班 

□回程航段限搭      （時）：     （分）前（後）起飛之航班 

□                   航段限搭機票上顯示之航班（其餘可換乘同公司同

航段原訂位艙等其他航班）  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. 購票後可否更改之說明  

□來回航段/航班可更改日期/航班（□需付費或依更改日期/航班重新計算差價） 

□出發航段/航班不可更改日期/航班，回程航段可更改日期/航班（□需付費

或依更改日期/航班重新計算差價） 

□來回航段不可更改日期/航班 

□欲更改行程/艙等,請洽航空公司(經核算後可能無法更改或可酌收價差更改） 

□不可更改行程/艙等 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

5. 退票說明 

□可退票（應向售票單位申請退票。經計算後有退票價值者，則需支付退票

手續費，或經計算後無退票價值者，可退相關稅金） 

□不可退票(可退相關稅金) 

6. 其他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以上僅為簡要說明，其他詳細說明請依照機票上所載事項，如有任何疑問，請

洽詢售票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。另如有機位不足、班機延誤或行李遺失、

毀損等事件，將依長榮航空運送約款辦理。       

三、本機票已由航空公司依相關規定投保機上意外責任保險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敬祝您旅遊愉快         票務承辦人員:          


